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 

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入境規定指引」ID 939 的修訂通告 

第 20 及 21 段合併並修訂如下： 

20.  香 港 實 施 補 充 勞 工 計 劃 以 處 理 屬 技 術 員 級 別 或 以 下 輸 入 勞 工 的 申 請 。 該
計 劃 由 香 港 特 區 勞 工 處 負 責 執 行 ， 以 容 許 僱 主 在 確 實 未 能 在 本 地 聘 得 合 適 僱 員
時 ， 從 香 港 以 外 輸 入 勞 工 。  
 

第 33 段的 首 3 行和(f)點，以及第 35 段修訂如下： 

 

工 作 假 期 計 劃  

 

33.  現 時 參 與 工 作 假 期 計 劃 的 國 家 有 六 個，即 澳 洲、加 拿 大、德 國、愛 爾 蘭 、
日 本 及 新 西 蘭 。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、 日 本 及 新 西 蘭 每 年 的 名 額 分 別 為 1000、 200、 250
及 200 個 ， 而 德 國 及 愛 爾 蘭  每 年 的 名 額 各 為  100 個 。 參 與 國 家 的 國 民 申 請 工 作 假
期 簽 證 ， 如 符 合 下 列 條 件 ， 可 獲 考 慮 批 准 ：  

(f)  申 請 人 同 意 在 香 港 特 區 逗 留 期 間 ， 投 購 醫 療 、 全 面 住 院 及 責 任 保
險 。 (只 適 用 於 加 拿 大 、 德 國 、 愛 爾 蘭 及 新 西 蘭 籍 的 參 加 者 )。 而 日
本 籍 參 加 者 則 須 備 足 夠 醫 療 保 險 。  

35.  參 與 工 作 假 期 計 劃 的 人 士 在 港 期 間 ， 不 得 長 期 受 僱 工 作 ， 亦 不 得 為 同 一
僱 主 工 作 超 過 三 個 月 。 澳 洲 、 德 國 、 日 本 及 新 西 蘭 籍 的 參 加 者 在 留 港 期 間 ， 可 報
讀 進 修 或 培 訓 課 程 ， 課 程 為 期 分 別 不 得 超 過 三 個 月 (澳 洲 及 新 西 蘭 籍 的 參 加 者 )或
六 個 月 (德 國 及 日 本 籍 的 參 加 者 )。 加 拿 大 籍 的 參 加 者 可 以 在 港 報 讀 一 個 或 以 上 的
進 修 或 培 訓 課 程 ， 惟 該 等 課 程 的 累 計 修 業 期 不 可 超 過 六 個 月 。 [註 ： 德 國 、 日 本
及 新 西 蘭 籍 的 參 加 者 只 可 報 讀 一 個 進 修 或 培 訓 課 程 。 ] 

 

第 37, 40 及 43 段修訂如下： 

 

來港就讀 

 
37.  關 於 來 港 就 讀 的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申 請，如 符 合 下 列 規 定，可 獲 考 慮 批 准： 

(a)  申 請 人 ：  
(i)  已 獲 一 所 根 據 《 教 育 條 例 》（ 第 279 章 ） 或 《 專 上 學 院 條 例 》

（ 第 320 章 ） 註 冊 的 私 立 學 校 取 錄 （ 除 大 專 院 校 外 ， 來 港 就
讀 公 立 或 資 助 學 校 的 申 請 不 會 獲 得 批 准 ）；   

(i i )  修 讀 全 日 制 經 本 地 評 審 的 專 上 課 程 (包 括 短 期 課 程 )、兼 讀 制 經
本 地 評 審 的 研 究 院 修 課 課 程 、 不 超 過 一 年 的 全 日 制 學 士 學 位
或 以 上 程 度 的 交 換 生 課 程 ； 或  

(ii i )  已 登 記 修 讀 於 非 本 地 高 等 教 育 或 專 業 課 程 的 註 冊 紀 錄 冊 上 的
課 程，而 該 紀 錄 冊 是 根 據《 非 本 地 高 等 及 專 業 教 育 (規 管 )條 例 》
（ 第 493 章 ） 設 立 ；  

(b) 申 請 人 為 ：  
(i)  年 齡 5 歲 8 個 月 至 11 歲 ， 申 請 入 讀 小 學 ； 或  
(ii)  年 齡 20 歲 以 下 ， 申 請 入 讀 中 學 ；   

(c) 申 請 人 持 有 學 校 的 取 錄 信 ， 證 明 已 獲 取 錄 修 讀 某 項 課 程 ； 以 及  



(d) 申 請 人 不 需 透 過 工 作 或 依 靠 公 帑 而 能 夠 負 擔 其 在 港 學 費、生 活 費 及
住 宿 費 。  

 
40.  如 欲 申 請 來 港 就 讀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名 一 名 本 地 保 證 人 。 本 地 保 證 人 可 以
是 取 錄 申 請 人 的 院 校 或 個 人。如 保 證 人 是 個 人，他 ／ 她 須 簽 署 願 意 於 申 請 人 在 港
就 讀 期 間 負 擔 其 生 活 費 的 承 諾 書。如 申 請 人 不 足 18歲，其 保 證 人 須 簽 署 願 意 於 申
請 人 在 港 就 讀 期 間 為 其 提 供 住 宿 的 承 諾 書。此 外，保 證 人 亦 須 負 責 在 有 需 要 的 情
況 下 把 該 申 請 人 送 返 其 原 居 地 。  
 
43.  如 院 校 或 學 生 因 任 何 理 由 在 課 程 屆 滿 前 終 止 該 學 生 修 讀 有 關 課 程 ， 院 校
須 在 終 止 修 讀 課 程 後 七 個 工 作 天 內，以 書 面 形 式 將 終 止 修 讀 日 期 通 知 入 境 事 務 處
處 長 ， 或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提 供 填 妥 的 「 終 止 修 讀 課 程 通 知 書 」 (ID 977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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